
附件1.
剑阁县2020年预算调整方案
一、1至11月预算执行情况
1至11月，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4110万元，为预算36529万元的93.38%，同比增加2995万元、增长9.63%，其中：税收收入完成16969万元，同比减少295万元、下降1.71%；非税收入完成17141万元，同比增加3290万元、增长23.75%。1至11月，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实现362042万元，占预算的91.61%，同比减少21913万元，下降5.71%。

1至11月，全县政府基金预算收入完成34022万元，占预算51370万元的66.23%，同比增加20282万元，增长148%。政府基金预算支出实现59568万元，占预算的93.96%，同比增加26431万元，增长79.76%。

截止11月，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16万元，占预算的31.37%。其中：调入一般公共预算15万元，支出1万元。
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19716万元，完成预算的100.85%；预算支出13572万元，完成预算的88.12%。

二、2020年预算调整变动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预算变动。县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来，受疫情和减税减费政策影响，县级税收收入预算减少，由年初19867万元调整为19490万元，调减377万元。因全县一次性国有资产（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增加，非税收入预算增加775万元，由年初批准的16662万元调整为17437万元。增减相抵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总数增加398万元，由县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36529万元调整为36927万元。（详见附件2）
县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345772万元，加上本级财政收入增加398万元、新增上级补助收入59588万元、地方政府债券收入4228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减少200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增100266万元，变动为446038万元。
支出预算变动。县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为327371万元，加上本级支出增加398万元、新增上级补助对应安排支出6684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变动为394610万元，加上上解支出14228万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3720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变动为446038万元。预备费3274万元已统筹安排用于脱贫攻坚、应急维稳等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预算变动。县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58674万元（其中，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5137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404万元，债务转贷收入6900万元）。预算执行中，污水处理费增加33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减收735万元，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调整为50668万元。加上上级专项补助收入调增为2874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调增为34932万元，新增抗疫特别国债990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变动为98374万元。（详见附件3）
支出预算变动。县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计为58674万元（含债务还本支出2748万元），加上新增上级专项补助支出2470万元、抗疫特别国债9900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支出28032万元，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调减702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变动为98374万元。减去调出资金8000万元，债务还本支出768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变动为82694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县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为51万元，其中：调入一般公共预算50万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万元。收支预算与年初预算不变。（详见附件4）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县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为19549万元、支出为15401万元。在预算执行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增加2271万元、支出增加86万元，按照现行社会保险支出政策，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调整为21820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调整为15487万元。（详见附件5）
按照上述收支预算变动情况，2020年全县财政当年安排收支预算平衡。

三、地方政府债券及直达资金情况
（一）地方政府债券安排情况

2020年，省级转贷我县地方政府性债券收入87112万元。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一般债券资金42280万元，其中：新增债券8800万元、再融资债券33480万元；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专项债券资金44832万元，其中：新增债券39900万元、再融资债券4932万元。
债券安排情况：专项债券资金30000万元，安排用于剑阁县人民医院住院综合楼建设4000万元、剑阁县军民融合集中发展区开封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2900万元、四川省剑阁县城镇供水工程鹤龄水厂3200万元、下寺镇高铁新区棚户区组团改造项目6000万元、剑阁县下寺镇大仓坝棚户区改造项目13900万元；一般债券8800万元，安排剑阁县开封等乡镇农村公路建设及配套项目资金5800万元、剑阁县教育扶贫基础设施配套项目3000万元；抗疫特别国债资金9900万元，主要用于剑阁县2020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2670万元、剑阁县人民医院公共卫生救治能力提升项目6241万元、抗议相关支出989万元。再融资债券资金用于偿还2019年到期的债务本金38412万元。
（二）直达资金执行情况

今年，我县共纳入直达资金监管的资金83041.09万元，其中：直达资金54067.47万元，参照直达资金28973.62万元。直达资金具体为：地方政府一般债券8800万元、正常转移支付资金14348.29万元（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补助经费551万元只纳入直达资金监控平台，资金直接到上级专户，未通过县财政）、特殊转移支付资金21019.18万元、抗疫特别国债资金9900万元。根据资金使用要求和使用范围，经报请县委县政府审核通过，该资金已全部下达到相应单位和项目。其中：参照直达和直达资金中专项资金以及债券资金均对应安排到相应项目，直达资金中县级基本财力奖补18824万元（正常转移支付1101万元、特殊转移支付17723万元）、革命老区资金181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10171万元，由县财政统筹用于“六稳”“六保”工作，分别是单位运转经费2252.9863万元、义务兵生活补助400.7269万元、住房公积金5317万元、职工养老保险12283.6356万元、民生类项目9821.6512万元。

截至目前，直达资金（不含参照直达）已支付51155.66万元，占实际下达资金53516.47万元（不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补助经费551万元）的95.59%。
四、当前的重点工作

当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我们将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监督指导下，认真贯彻县委部署，按照县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有关决议以及本次会议要求，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全面落实“六稳”“六保”工作，为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和经济社会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一）狠抓预算收入执行。继续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充分释放减税降费红利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夯实税源基础，提高收入质量。坚持依法依规、应减尽减、应收尽收，依法有序加强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征管，增添措施确保财政收入持续稳定。

（二）强化预算支出管理。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快预算支出，按照“应保尽保、应支尽支”原则，及时兑现各类民生政策，重点保障脱贫攻坚等民生支出。切实兜牢“三保” 支出底线。加快直达资金拨付，确保年底前，所有直接惠企利民资金支付到位，项目类资金形成实物量。
（三）着力防范财政风险。按时足额偿还政府债券本息，切实维护政府信誉。落实隐性债务化解，加快2020年新增债券支出进度，做好2021年新增债券项目准备工作。加强库款支付风险隐患排查，科学调度库款，确保平稳运行。
五、2020年预算安排的初步考虑

按照《关于建立预算审查前听取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意见建议的机制的意见》有关要求，现将2021年预算安排的初步考虑报告如下：认真落实预算法关于预算编制的原则和程序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一届三次、四次、五次全会部署，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合理编制2021年预算。

收入预算方面。根据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家宏观调控总体要求和跨年度预算平衡的需要，参考今年预算执行情况，坚持实事求是、科学预测，合理编制收入预算，与经济社会发展新情况相适应，与财政政策相衔接。根据当前经济运行态势，结合收入政策、物价指数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测算，综合考虑减税降费和疫情的持续影响，充分衔接财政中长期规划，初步预计2021 年财政收入运行与经济运行趋势基本保持同步。 

支出预算方面。坚决贯彻“三保一优”重要要求，着力在“保重点、压一般、优结构”上下功夫，按照“坚持量入为出、厉行勤俭节约、突出保障重点、加强绩效管理、强化全面统筹、加强风险防范”的原则合理编制支出预算。兜牢“三保”底线，切实保障脱贫攻坚巩固提升、生态环保、债务风险防控等刚性支出资金需求，继续加大向上争取力度，集中财力支持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大战略和重点项目。

特别说明：2020年财政收支预算调整后，在年终办理决算过程中，财政收支数据将还有一些变动。

1

